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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功能规划刍议 

李 宇 明 

提要  语言规划传统上分为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，本文提出还应专门进行语言

功能规划。语言功能规划在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基础上进行，其任务是规划各功能层次的语

言作用，或者说是规划各语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。本文把语言功能划分为国语、

官方工作语言、教育、大众传媒、公共服务、公众交际、文化、日常交际等八个层次，把语

言现象归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、少数民族语言、汉语方言、外国语文、繁体字等五种，论

述了这五种语言现象在这八个功能层次上的作用，并尝试性地填写了一份语言功能规划表。 

 
语言规划（Language Planning）是政府或学术权威部门为特定目的对社会语言生活

（Language Situation）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干预、调整和管理。通常，人们将语言规划分为

两种：1．语言地位规划（Language Status Planning），确定语言（包括文字）及其变体的社

会地位，以及不同场合应该使用什么语言等；2．语言本体规划（Language Corpus Planning），
对语言及其文字进行改革、规范、完善等工作，也包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，为文字

设计注音方案等。这两种语言规划，都涉及到语言的功能，且包含着对语言功能的规划，但

是，其关涉的语言功能方面的规划，表述上多为隐形而非显性，规划得也较为粗疏，不够系

统，不够缜密。因此对语言功能有专门规划之必要。语言功能规划（Language Function 
Planning）是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的结合与延伸，是语言规划的新角度、新进展。

同时，通过语言功能规划也会进一步丰富、完善语言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。 

一  语言的功能层次 

语言功能是指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。社会生活是分领域的，虽然划分社会生

活领域并无一定之规，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有大致的习惯，这种习惯可以通过职业分类、

行业管理部门的设置等体现出来。若干社会生活领域可以整合为更宽阔的领域，某社会生活

领域也可再细分为若干小领域。既然社会生活可以分领域，不同领域可以进行平面整合，或

是层次叠架，那么语言功能也应当是分领域的，而且语言功能领域也可以进行平面整合或是

层次叠架。 
根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和语言规划的经验，可以大致将语言功能划分为如下八个层次： 
I、国语。国语是指能够代表国家的语言。早在清末，我国就有了国语的概念，之后经

过国语运动，逐渐确定了国语的标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规定国语，但有“普通话”的概

念。2000 年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①规定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普

通话和规范汉字。因此，普通话实际上具有国语的地位，行使着国语的职能。相应地，规范

汉字实际上具有“国字”的地位，行使着国字的职能。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没有明确规定国语，

如美国；而有些国家则规定双国语甚至多国语，如加拿大、瑞士、比利时等。 
II、官方工作语言。官方工作语言是指国家和地方工作机关工作时应当使用的语言（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

八次会议通过，200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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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文字）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规定，我国的官方工作语言是普

通话（包括规范汉字）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汉语方言及介于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“地方普

通话”，还较为普遍地使用。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①第四条第四

款规定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”，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“民族自治

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，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制条例的规定，使用当地通用的

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”。在民族自治地方，自治地方的通用民族语言也是官方工作语言。

例如内蒙古自治区，自治区的官方工作语言是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言；在达斡尔、鄂温克、

鄂伦春自治旗，官方工作语言除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言之外，还分别有达斡尔语、鄂温克语

和鄂伦春语。 
我国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等重要会议时，工作语

言还使用蒙、藏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朝鲜、彝、壮等七种语言文字。这些语言文字也具有国

家层面官方工作语言的性质。 
官方工作语言与国语常常具有一致性，有很多国家，国语也就是官方工作语言。但是，

国际上国语与官方工作语言不一致、甚至相互分离的情况也不罕见。例如：新加坡的国语是

马来语，官方工作语言是英语；印度的国语是印地语，国家的官方工作语言是英语（印地语

等在名义上和实际上是不是官方工作语言，尚不清楚），印度各邦还有其他的官方工作语言。

加拿大的国语是英语和法语，在国家层面和英语区，这两种国语也是官方工作语言，但是在

魁北克省法语区，官方工作语言只使用法语，英语在一般生活中也受到相当严格的限制。 
III、教育。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功能层次。特别是教材、教师讲课和考试等环节的

教学语言，许多国家都有明确规定。我国的教学语言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在少数民族地区

提倡双语教学，目的是使受教育者“民汉兼通”。少数民族语言得发育状态和使用情况的不

同，双语教学也有各种不同的模式。外国语文只是学习的科目，不是法定的教学语言，但是

现实中不少教育机构在用外国语文作为教学语言，这是现实提出的需要分析研究的问题。 
IV、大众传媒。大众传媒主要有平面媒体、音像媒体②和网络媒体，是当今人们须臾不

能离开的充满生机的语言生活。大众传媒在传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、创造新文体、新词语等

方面，发挥着巨大作用。③这一领域的语言功能十分强大，也最为语言规划者所重视。大众

传媒主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；民族地区和面向民族大众的，也使用民族语言文字。此外

也有少量的汉语方言、繁体字、外国语文在大众传媒中使用。网络媒体是一种新兴媒体，其

语言文字多数与平面媒体、音像媒体相同，但也有许多特点。 
V、公共服务。政府、行业或服务业向社会提供服务，一般都需要语言文字作为服务中

介。理论上讲，公共服务应该使用服务对象所习用的语言文字，服务对象的多元，决定了服

务语言（文字）的多样。对于较为宽泛的服务对象，如机场广播、路名标牌、商品说明书、

博物馆解说词等等，应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使用民族语言文字。 
VI、公众交际。在全国范围内的公众交际，一般多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。民族地区

和汉语方言区域内的公众交际，还应根据实际情况使用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。 
VII、文化。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。继承传统文化、借鉴外国文化、发展现代文化，

是当代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。继承、借鉴和发展文化，每种语言（文字）及其方言④都有其

作用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。此后有四个修正

案：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》，1993 年

3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》、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》、2004 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

二次会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》。 
② 也称“有声媒体”。 
③ 关于大众传媒对语言的作用，详见李宇明《大众媒体与语言》的有关论述。 
④ 也包括外国语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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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、日常交际（包括家庭交际）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公民使用他最自然的语言文字进行

交际。当前的情况是，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是日常交际最主要的语言现象，也有使用普通话

和“地方普通话”的。特殊的家庭可能还使用外国语文。 

二  语言现象 

语言现象在本文中是指语言（文字）及其变体。中国是世界上语言现象最丰富的国度之

一，当今应考虑的语言现象主要有五种： 
甲、普通话和规范汉字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法》等中国的法律法规规章等，规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。国家大

力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，使其在国家公共事务、教育、大众传媒以及社会公共服务、公众

交际等领域发挥最为重要的功能。学习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牵涉到公民的生存权和发

展权，是中国公民的最为基本的语言权利。 
乙、少数民族语言。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成员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①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，都体现了民族平等、语

言平等的基本理念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止到 2006 年，国家和地方颁布的涉及少数民族语言

文字的法律法规规章 276 件，其中国家级的法律法规规章 83 件，地方（包括省级、州级、

县级）法规规章 193 件。②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保障着中国少数民族方方面面的语言权利。 
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通常认为有 80 余种，③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，应该在百种以上。④民

族语言之间差别较大，有的使用人口过千万，有的只剩下十几人；有的民族有共同语而无方

言，有的则方言分歧严重，甚至没有形成民族共同语；有的有传统文字和大量文献，有的有

现代文字但文献不多，有的没有文字，有的曾有文字但已失传；有的充满生机，有的则处于

濒危状态。⑤不同的民族语言（文字）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，具有法理上的平等性，

但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却大相径庭。蒙古语文、藏语文、维吾尔语文、哈萨克语文、朝鲜语

文、彝语文和壮语文，在国家重大政治生活中都在发挥作用，在蒙古族、藏族、维吾尔族、

哈萨克族、朝鲜族、彝族和壮族自治地方，发挥着主要语言文字的作用，而有些民族语言只

在日常交际、甚至家庭中使用。对民族语言（文字）进行语言规划，必须分类研究，因实制

宜，循序渐进，应特别重视可操作性。 
丙、汉语方言。汉语方言之丰富世界闻名，大的方言近 10 种，小方言土语不计其数。

1956 年 2 月 6 日《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》指出：“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，

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、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、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

普通话。”⑥这一指示规定了北京语音和北方话的语言地位，但是没有规定别的汉语方言的

语言地位。汉语方言在社会语言生活中，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，尚缺乏语言规划层面

的规定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汉语方言的语言功能还相当重要：公务员用方言行使公务的、

教师用方言教学的，不在少数；广播电视有一定比例的汉语方言节目；在公众服务、公众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，1984 年 5 月 31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，2001
年 2 月 28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正。 
② 参见国家民委文宣司《民族语文政策法规汇编》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《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

策文件汇编》。 
③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（语言文字卷）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88 年版）列出的少数民族语言只有 63
种。 
④ 参见《中国语言名录》，“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”课题组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5（上编）》，第 431
－434 页。 
⑤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一般情况，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《世界语言报告（中国部分）》。 
⑥ 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2006 编 《国务院发布〈关于公布《汉字简化方案》的决议〉和〈关于推

广普通话的指示〉50 周年纪念文集》第 8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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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、文化传承、日常交际中，汉语方言发挥着不容替代的功能；汉语方言为普通话的发展提

供了大量营养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各样的“地方普通话”，在语言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

视的作用；汉语方言在香港、澳门、台湾等地所发挥的语言功能更大。 
丁、外国语文。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，起于清朝末年。①百余年来，随着外语教

育的发展和国家的不断进步，外国语文已经成为语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语言现象。国家重要

的记者招待会常有外语翻译，国家的重要文件有不少译成了外文；外语是中国高考的必考课

程，中国学习外语的人数为世界之首；广播电视有外语的频道和节目；外国语文在公共服务、

公众交际、科学技术、文化传播等领域，也有不小功能。尽管如此，外国语文并没有进入法

律法规层面的语言规划，只是在一些教学、考试、晋职、用人等方面有一些规章制度。 
戊、繁体字。繁体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，在历史文化的传承、境外华人社区的交往、

书法艺术的弘扬、文字学研究等方面，有着重要作用。语言生活需要培养研究和使用繁体字

的专门人才，同时也需要大众有一定的繁体字知识与素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规定了繁体字可以使用的领域，但从当今语言生活的需求来看，应重

视繁体字的语言规划。 

三  语言功能规划 

语言功能规划的主要任务，就是规划各功能层次的语言作用，换言之，就是规划各种语

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。上面讨论了八个功能层次和五种语言现象，从操作层面

来看，语言功能规划就是填写好下面这张表格： 
 

语言功能规划表（示意） 

 甲、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 
乙、少数民族

语言 
丙、汉语方言 丁、外国语文 戊、繁体字

I 国语 ＋ ？ － － － 
II 官方工作语言 ＋ ± ？ － － 
III 教育 ＋ ± ？ ± ± 
IV 大众传媒 ＋ ± ± ± ± 
V 公共服务 ＋ ± ± ± ± 
VI 公众交际 ＋ ± ± － ± 
VII 文化 ＋ ＋ ＋ ± ＋ 
VIII 日常交际 ＋ ＋ ＋ － ± 

 
语言功能规划表的填写，反映的是深入研究的结果。在“刍议”之时就把这个表填起来，

只能是示意性质的，是一种学术构想，远不是结论。表中符号的含义是： 
“＋”表示某语言现象可以在这一功能层次上发挥作用。 
“－”表示某语言现象不能在这一功能层次上发挥作用。 
“？”表示尚无明确的判定，不清楚某语言现象能否或应不应该在这一功能层次上发挥

作用。例如少数民族语言在国语层面是何地位，就值得进一步研究。如前所述，我国没有规

定国语，事实上国家通用语言代行国语的职能。民族语言同汉语言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，理

论上说也应能代行国语的职能，而事实上并没有代行国语的职能，比如在联合国工作语言中，

中文只指汉语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参见高晓芳《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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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±”有两重含义：1.在这一功能层次上，某些语言现象发挥作用，某些语言现象不发

挥作用。例如在大众传媒领域，一些民族语言有出版物、电台和电视台，而一些民族语言因

其没有文字而没有出版物，因其使用人口太少而没有这种民族语言的电台、电视频道。2.
在这一功能层次上的某些领域发挥作用，某些领域不发生作用。例如汉语方言，在大众传媒

这一功能层次，一般不发挥作用，只在方言频道或方言节目中发挥作用。再如繁体字，它在

一般的教育领域不发挥作用，但是在特殊的教育领域（如古代汉语、方言学、古代文学等）

还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
上表虽然是示意性质的，但从中已经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规律或倾向性的东西。例如： 
1．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全功能型，在每一功能层次都能发挥作用。这正是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应该承担的语言职能，也是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所取得的成就。 
2．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国语言生活中发挥着仅次于国家通用语言的功能。细而察之，在

功能层次上自 I 至 VIII，功能依次增强。当然，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有较大差异，但是

都有“自 I 至 VIII，功能依次增强”之趋势。 
3．汉语方言是具有根基的语言，在中国语言生活中发挥着重要职能。不同的汉语方言，

其语言功能有较大差异，但是也都遵循“自 I 至 VIII，功能依次增强”这一趋势。 
4．外国语文的功能集中在中间功能层次上，主要在教育、大众传媒、公共服务和文化

传播等层面有作用。当然，不同的外语语种，在中国语言生活中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，当下

的情况是：英语的功用最大；韩国语的使用发展较快，因为中韩民间交往相当频繁，特别是

中国一些城市形成了韩国人社区；而世界绝大多数语种，其实在中国的语言生活中并没有作

用，这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。 
5．繁体字在大陆语言生活中，与简化字互补使用。 
6．就语言现象来看，自甲至戊，语言功能呈现依次减弱的趋势。 
7．就功能层次看，高端使用的语言现象少，自 I 至 VIII 渐次增多。高端层次讲究语言

的统一与交际效率，使用语言现象少是合理的；较低的功能层次与大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

语言现象应该多样化。这体现了语言生活中主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，兼顾了语言效率与语言

资源的保护。 

四  结 语 

语言功能规划是在语言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，是从语言生活的角度所

进行的更为缜密、操作性更强的语言规划。本文关于功能层次的划分和语言功能规划表的填

写，虽然多为感性，尚需严密的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，但是笔者已经从中感受到了这种规划

的必要性，从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学术话题，也发现了一些国家语言政策层面的课题。比如： 
政府管理的应当是社会语言生活，语言本身的工作主要应由学者承担，只有对语言生活

产生较大影响的本体问题，政府才来干预。政府所要管理的语言生活，主要是较高功能层次

的，较低功能层次的语言生活，政府可以给予帮助和指导，但不应过多干预。 
语言规划不能仅仅考虑交际效率，不能仅仅是为了解决语言给社会带来的麻烦，还要充

分考虑到“语言是资源”这种理念和民族地区、汉语方言地区的语言感情；不仅考虑精英文

化的弘扬，还要考虑草根文化的传承；同时还要辩证处理理想化与现实性的关系等等。 
通过合理的语言功能规划，可以使各种语言现象各安其位，各得其用，各展其长，构建

起多种语言现象互补共生、和谐相处的“多言多语”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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